
阜阳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处文件
学〔2020〕41 号

 关于组织开展第十二届“心理健康教
育宣传月”活动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推进我校心理育人工作，引导大学生正确认

识逆境与挫折，建立自尊自信、理性平和、积极向上的健康

心态，切实保障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，促进大学生全面发

展，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我校第十二届“心理健康教育宣

传月”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携手芳华·乘风破浪

二、活动时间

2020年 11月至12月。

三、活动安排 

具体活动安排见附件。

四、组织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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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，各学院，校心理委员联合会。

五、活动要求

1.广泛动员，大力宣传。各学院要认真做好本次大学生

心理文化节活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，广泛发动、深入动员，

充分挖掘新媒体资源，鼓励广大学生积极参与。

2.精心设计，有序推进。各学院要以第十二届“心理健

康教育宣传月”活动为契机，结合学院专业实际，科学制

定活动具体方案，合理安排活动内容和形式，确保活动顺

利、圆满开展。各项活动的具体实施要求由各学院负责通知。

3.深入探索，突出长效。各学院要在活动中积极探索加

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手段，努力把行之有效的专

题活动转化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长效机制。12月 20日前，

各学院将相关活动总结、报道、图片，报送心理健康教育中

心。

附件：阜阳师范大学第十二届“心理健康教育宣传

月”活动方案

学生工作处

2020年 11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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